附件

关于对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
开展清理摸底的通知
国海纪发[2010]514号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根据中央纪委《关于对党政机关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开展清理摸底的通知》（中纪发[2010]30号）要求，近期我局将对局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开展清理摸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清理摸底的范围
这次清理摸底的庆典活动，包括除国家法定节日外，以市（县）庆、校庆、公祭、城市建设、旅游景点、历史文化、特色物产等为名举办的庆祝活动。研讨会、论坛活动，包括除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外，跨地区、跨系统、跨行业邀请人员参加，或邀请上级机关领导、国（境）外机构及知名人士参加的各类研讨交流活动。

我局所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以及各社会团体举办的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均属清理摸底的范围，其中中国大洋协会、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的清理摸底工作分别由大洋办和咨询中心负责统计上报，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的清理摸底工作由学会办负责统计上报。

二、时间安排和方法步骤

我局对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清理摸底工作从2010年8月开始至11月结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一）自查摸底阶段（8—9月）。各单位按照要求对本单位2010年已举办和拟举办的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认真进行登记，如实填写《2010年已举办和拟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情况统计表》（附后），并于9月15日前报送局纪检监察办公室（已开通纪检监察内网的单位，请同时通过内网报送电子版）。

（二）重点督查阶段（10月）。局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办公室（财务司）等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重点部门、重点单位的清理摸底和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督查，确保工作质量。

（三）整改总结阶段（10—11月）。各单位各部门对于自查摸底和重点督查阶段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进行整改。局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将对各单位各部门上报的统计表和自查整改情况进行总结汇总，向监察部、财政部报送专项报告。
三、基本要求
清理摸底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要求高，各单位各部门必须认真负责、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要加强对清理摸底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落实责任制，严格清理审核把关，确保清理摸底情况及时准确。同时，要把清理摸底过程作为自查自纠的过程，以清理摸底工作推动活动的规范开展。任何单位开展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都要坚持规模适度、数量适当、经费合规。各单位各部门要全面准确了解本单位本部门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真实情况，对活动项目要逐项进行登记，确保不漏项、不重复，有活动项目的单位要按照要求认真填报，没有活动项目的单位也要实行零报告制度，确保如期完成清理摸底工作。
   国家海洋局

                 二O一O年八月 十九 日                         

2010年已举办和拟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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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填  表  说  明
一、“承办、协办单位”，指参与承办和协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所有单位。机关所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须注明与机关的隶属关系。
二、“设立依据”，指法律法规和文件名称、批准文号、批准时间等，并须附上相关文件依据。

三、“参与范围”，指参与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对象。

四、“设立时间”，指举办第一次活动的时间。

五、“举办周期”，指活动如属周期性的，注明多长时间举办一次，不属周期性的，注明“临时报批”。

六、“自筹资金”，指自有资金、收取的会员会费、接受捐赠等。

七、经自查自纠主动取消的活动，可在备注栏内注明。

八、此表可复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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